附件1

仪器设备维修合同
甲方：北京林业大学           （合同承办单位：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                          

乙方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由乙方承接甲方                 设备维修工作，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真诚合作的原则，依据合同法等法律规定签订本合同，具体条款如下：

1.基本要求

1.1  经检测，初步判断该仪器设备故障为：

（1）           ；（2）            ；（3）

1.2  乙方承接该仪器设备的维修工作，维修内容为：

                          ；

1.3  乙方及所派遣的维修工程师必须具备相应资质和授权，并提交复印件给甲方备案；

1.4  乙方须按本合同的约定完成各项内容，未经甲方同意，维修项目不得转让、变更；

1.5  维修工作场所：返厂维修或甲方指定地点；

1.6  完成期限：乙方须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工作日内完成该仪器设备的检测、维修、调试、并通过验收。

2.维修费用

2.1  仪器设备维修拟需零配件及费用明细表：

	序号
	零件号
	配件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元）

	1
	
	
	
	
	
	
	

	2
	
	
	
	
	
	
	

	3
	
	
	
	
	
	
	

	合计
	
	
	
	
	
	
	


2.2  维修合同总费用：人民币￥            元。该价格为甲方向乙方支付的最终维修费用，包括税费、配件费、安装、调试、差旅费、维修工时费等。

2.3  甲方付款前，乙方应提供符合甲方要求的正规发票，否则甲方有权迟延或拒绝付款。

3.质量要求

3.1  乙方保证其提供的产品（配件）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产品说明书中所规定的功能和性能等质量标准；
3.2  仪器设备维修、维护完成并经试运行后，设备运行质量稳定可靠，其功能、性能、精度等应符合该仪器设备原有的技术参数指标。

4.维修、调试及验收
4.1  仪器设备在检测、维修、调试过程中，需要双方技术人员在场，并做好维修记录；

4.2  乙方需确保所更换配件为全新合格正品，装配前由双方技术人员确认并验收，所替换下的旧配件由甲方保留，如乙方需回收旧配件，需明确折价   元回收；

4.3  维修工作完成，经试运行后，由甲方组织验收，特种仪器设备须经第三方检测和计量认证，并签署验收报告；

4.4  验收不合格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   日内重新完成维修与调试并再次验收，因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5.付款方式  

5.1  验收合格后，乙方开具全额正规发票；

5.2  经甲方审核后在1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全款，如需预留质量保证金，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5.3  乙方需提供账户信息：

开户(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6.质保期

6.1  质保期：验收合格之日起   个月内，所维修仪器整体或零件发生非人为因素损坏的，由乙方负责无偿维修，维修须在接到甲方通知后的   日内完成，同时质保期将顺延    个月。

6.2  乙方维修不及时的，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维修，因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7.双方责任和义务

7.1  乙方在维修过程中如因违反操作规程、操作失误等原因导致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

7.2  乙方应在约定时间内履行维修义务。

8.违约责任

8.1  合同生效后，双方不得任意终止合同；擅自终止合同的一方需支付给对方合同总价款的5%作为违约金。

8.2  由乙方原因造成的延期，每延期一天需支付合同总价的3‰的延期违约金，延期超过7天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9. 争议的解决

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如无法协商解决，则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

10. 其他

10.1  双方另签安全协议书，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10.2  本合同壹式伍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壹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甲方开票信息

附件2

维修安全协议书

                                                  编号：

甲方全称： 北京林业大学             （合同承办单位：       ）
乙方全称：

为了维护双方的合法利益，保障作业场所人员、设施安全，明确双方的安全责任，甲乙双方经协商签订此安全协议书，并严格遵守：

1.  甲、乙双方均应自觉遵守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关于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标准及有关规定。

2.  为确保甲方设施设备及乙方人员物品的安全，乙方在场地使用期间应接受甲方的管理和监督。

3.  乙方在使用甲方场地期间应爱护甲方的各种设施、设备、装置，遵守甲方生产、生活区域各种安全警示标志的提示内容。不得擅自拆除、破坏、损坏、侵占、挪用、遮挡或改造甲方场所设施结构及其配套设备、装置。否则，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和产生的重置、修复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4.  乙方在甲方实验室内维修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4.1  禁止在实验室内使用电气焊、喷灯等明火作业。

4.2  乙方人员应自觉遵守禁烟规定，严禁在禁烟区域内吸烟或丢弃烟头。

4.3  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进入实验室。

4.4  严格遵守学校安全用电管理规定。不得私自使用安装大功率仪器设备（单台单相设备功率高于2KW或三相电源设备），不得私自接拉、改接电气线路（包括临时性用电与布线）。

4.5  不得在使用场地区域及其周边堆放垃圾、杂物，保持作业场所干净、整洁。

4.6  乙方有义务遵守甲方的各项安全规章制度，并做好相关人员的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并严格按照安全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作业。

4.7  乙方必须依法为本单位员工提供合格的劳动防护用品等，并督促本单位人员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4.8  由于乙方责任或过失导致乙方自身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由此导致甲方以及殃及的其他第三方人员伤亡、设施设备损毁、物品损毁（或降低使用价值）的，乙方须承担全部事故责任并赔偿全部经济损失。

5.  因重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所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设施、物品损毁的，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赔偿责任。

6.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议定。

7.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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